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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层级责任制构建模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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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基数大、分布广，除小部分特色文物外，其他低级别文物普遍保护力度不足。为了压实责

任、科学保护低级别文物，笔者对天津数十处低级别文物进行走访调研，提出了责任制管理体系，以加强行政管理。作为这一

体系的补充，探求了立法及行政执法制度的保护路径，提出了教保协同的工作方法、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，探索了文物升级的

可行性。通过制度手段开发文物价值，发掘文化深度，以实现对低级别文物的有力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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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将“古文化遗址、古

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、石刻、壁画、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

代表性建筑”定义为不可移动文物，并根据它们的历史、艺

术、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省级文物

保护单位，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《对十二届人大四次会

议第8477号建议的答复》中提到：“不可移动文物绝大部

分位于县级行政区域内，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

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能得到中央或省级财政补助外，85%左右

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需要当地政府、使用单位或所有

权人投资保护。”权威界定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指代“市级

及市级以下文保单位及未核定公开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

物”。

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显示，我国26.2%的不可移

动文物中保护情况较差，约1/4面临生存挑战[1]，过去23年间

有4.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，这些消失的文物主要集中于占

据了我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文物最大部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

文物。它们广泛、零星的分布在全国2862个市县，共有65万

处，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85%。团队随机走访了天津市津南

区8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，6处已不可寻或与文物无明显关

联。

图1 不可移动文物类别

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生存形势严峻的背后是目前我国并

不完善的文保责任体制，城市化扩张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间

的矛盾突出、文物保护责任重大与后继无人的矛盾突出、基

层文物保护部门事权与财权矛盾突出、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

的地方法律保护不足四大问题制约着其发挥价值。因此笔者

提出了层级责任制这一文物保护体系，如图2所示。对于该制

度，本节将从法律机制、教保协同、社会参与、文物升级四

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。

1 构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法律体系
构建保护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层级责任制首先要着眼

于上层的制度构建，即建立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法律保障体

系，以相关法律作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层级责任制

的框架支撑。

在我国文物保护的相关立法中已有相关表述，例如《文

物保护法》规定，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情况不同分别设置专门

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。但是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又具有一

定的特殊性，其中有较多并未被纳入保护范围且不受文保部

门重视，故其保护现状较为严峻。因此，有必要在现有法律

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细化与完善。

在立法层面明确行为主体的责任。在文物保护的层级责

任制构建中，管理者作为重要主体，其职责需从法律层面进

行明晰，《文物保护法》应当以法条的形式对文物管理者或

负责人的职责进行规定，并且倡导教育机构及社会组织参与

本地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。地方政府可以以此为指

导，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管理者职责的解释规定，并且通过

规定的形式对在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做出显著成绩的

教育单位和社会组织、地方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强化执法保护。政府机构应该加强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

物的重视，配合文物执法部门的工作。对于分散度高、情况

复杂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，尽快建立县级文物执法监察的

专职机构，促进专门的执法队伍建设。将文物执法监察机构

的职责明确细化，可以细化到个人，加大追责力度。同时，

地方文物保护的专职机构也可以提升文物认定与保护的效

率，形成有针对性的地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政执法

体系。

2 建立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教保协同机制
“教保协同”是恢复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生命力，推

动文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两办曾指出“加强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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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，让文物活起来，发挥文物资源

独特优势，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

量”。为配合以层级责任制为核心的文物保护体系，笔者提

出教保协同的解决方案，期待着文物既要“存下去”，也要

“活下去”。

为了验证教保协同的可行性、可靠性、有效性，笔者实

地调研了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中营小学（原官立模范两等小

学堂旧址）。中营小学始建于1906年，如今学生仍会经常参

观石碑、古亭等遗址，保护文物、尊重文物、与文物共生的

氛围十分浓厚。中营小学充分利用已有的低级别文物资源，

将其放大、活化，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。《关于加强文物保

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中指出“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

系。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体

系。”当前以中营小学为代表的学校是少数，在未来，一旦

多数学校拥有了这种浓厚的文物保护氛围，在社会的层面就

会形成一种合力。将文物承载的文化活化为代代少年的思想

情怀是文物最终存在的意义。不可移动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得

以代际传承，不可移动文物才能够长久焕发生命力，才能够

健康可持续发展。学校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场所，也有着其

他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所不具备的人力资源优势，这种优

势在教保协同的参与下将会发挥最大的合力。

教保协同可以使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。在《基层文物

保护工作的困境及对策》一文中非常直观地指出了我们在文

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，主要原因有三：其一是缺乏高素质的

专业队伍、其二是缺乏良好的文物保护氛围、其三是文物保

护经费不足[2]。现存问题，高校都有能力解决，两者供求契

合度非常高，高校有足够的财力与相对专业的人才队伍，不

仅可以让低级别不可移动保护文物不被破坏保持现状，还可

以让部分文物背后的价值得到发掘，甚至在恢复重建后，让

文物升级。在我国，部分高校成为炽手可热的旅行景点，高

校内存在的文物建筑数量众多，在《天津市高校文物建筑保

护利用探析》一文中指出“天津市约有各类高校文物建筑53

栋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8

处”[3]，这些文物的价值，尚未完全发掘，如天津工商学院

主楼，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目前只是用于参

观，并没有发掘出其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价值[4]。对简单使用

的文物进一步改造，改建为校史展览馆等功能性建筑，对文

物进行活化，深入利用的同时也是最好的保护。

教保协同还可以弥补相关行业人员缺口，在《学科、专

业、课程：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》中指出“我国文物保护行

业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。2010-2016年间，我国文物机构数

量增幅（72%）远高于从业人员数量增幅（48%）。截至2015

年，11万文物保护工作者仅有17%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专业人

才非常匮乏。”[5]通过教育让人们接触文物，激发人们对文

物保护的兴趣。对于中小学生，有助于培育民族自豪感与认

同感；对于高中生，有助于明确兴趣、选择学习方向；对于

大学生，可通过观摩、实践等方式亲身接触文物，有助于专

业融合，增强核心竞争力。对于高校，相关专业可开设不可

移动文物的建模与修缮课程；部分选修课可加入参观、临摹

不可移动文物的实践；各学生组织可开展文物文化主题党日

活动、团日活动......这些措施都会吸引人们对于文物的关

注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相关行业人员的增长。

“教保协同”不仅能为大中小学校文化育人提供载体支

撑，推动青少年地域文化归属感建设，也能借助学校的分散

式分布实现对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与维护，实现双赢

局面。

3 建立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社会参与机制
“教保协同”以各级教育单位为核心打通了基于层级责

任制的文物保护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而仅依靠学校等教育机

构的力量难以承担数量庞大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

作，鉴于此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是更好的保护低级别不

可移动文物的必然选择。

“社会参与”是解决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人力、

经费矛盾的有效途径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明确

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、多元投入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

护利用的积极性[6]。笔者认为应以社区或村落为基础单位，

建成政府主导，以文物为核心，居民为行为主体，相关社会

团体为补充的文物保护社会参与体系。

文物保护的难点之一：地处偏远，大都由村落分布造

成。人造就文物，文物是人的精神依托。如何去发挥村落的

作用则是解局关键。文物在村落文化历史中，有着无法替代

的地位。以团队走访调查的山西省杨蓬村为例，村中有包括

关帝庙、观音庙等多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。村民就近负责

文物的日常维护，自发捐款、组织修缮。以村中关帝庙为

例，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，村民自发筹措5万余元修缮，关

帝庙面貌一新。杨蓬村的例子侧面反映了村民保护文物的意

愿。此时则需要乡镇政府的引导，让群众对文物保护合法、

有益有更清晰的认识，引导鼓励居民依法依规投资修缮当地

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。另一方面，对文物保护意愿较强的居

民进行培训，以点带面，带动更多居民参与，以文物为中心

提高村落、社区凝聚力。

相关社会团体作为体系重要一环，参与文物保护、监督

文物免遭破坏。以天津记忆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为例，

通过吸纳多方成员，形成了政府、专家、民众、企业的有机

互动，推动了五大道历史街区、金汤桥、天津大来木行等一

系列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，为天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

作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同时积极鼓励各级行政单位、企业、民间组织筹划以

“参观文物，郊游观光，继承文化”为核心的参观活动。如

有相关单位或个人承担文保责任，亦可在文物保护单位的监

督下从事不破坏文物的商业活动，地方政府应予以适当的宣

传和支持。

4 建立基于层级责任制的文物提档升级体系
保护文物关键是让文物“活”下去，我们保护的不仅

是文物本身，更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，在基于层级责任制的

文物保护的框架下，文物“存”下去的同时，存在着更多

“活”下去的可能。个人认领与政府主导相结合，实现了层

级管理与责任到人的统一，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。

如晋国古都曲沃县，74处文物古建中近70处损毁严重。

2010年底，曲沃县人大出台了《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

办法》，规定在文物产权不变的前提下，民间资本可以认领

一定数量的古建筑，并对其进行保护、管理、维修、使用

等，让大量处于毁灭边缘的文物得以存留。桥山皇帝庙、义

城皇帝庙等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被民营企业家认领。曾临时

挪用为其他用途的古建，认领后全部得到了修缮。南林交龙

泉寺实现了文物升级，显示出合理的约束与规划的框架下，

文物提档升级的可能性。

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价值，因由在

于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体制。各市县财政预算没有余

力支撑低级别文物的修复与历史文化的发掘。此大背景下，

可以通过个人和企业的开发，在严格规范、文物保护的前提

下，发掘内涵，提高价值。省、市、县（区）明确各级责任

人后与个人对接，使文物重新焕发生机。在恢复重建与发掘

潜在文化价值后，更多低级别文物会提档升级，重新引发人

们关注。

参考文献
[1]孟宇婕.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困境及对策[J].才

智.2019（33）：235.

[2]邵波.天津市高校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探析[J].中国文

物科学研究.2019（01）：8-16.

[3]吴虓.古建筑文物的修缮与保护探索[J].《建筑与装

饰》.2018（51）：166-167.


